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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本项目于2022年启动，总投资464.89万元，本次绩效评价针对已支付的50万元资金。资金分配依据项目各板块建设需求进行，主要用于新建农贸市场及圩镇停车场、周边配套基础设施改造提升的前期相关工作。50万元旨在达成部分阶段性基础建设目标，为后续整体改善城镇基础设施条件、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奠定基础。
二、自评情况
（一）自评结论、分数、等级
经综合评估，本次50万元资金使用绩效良好，达成了预期的阶段性目标，资金管理规范，使用合理高效，因此自评结论为优秀，自评分数为100分，等级评定为优秀。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于2024年按规定拨付施工方，专款专用，用于支付项目已完工部分相关款项。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已达成预期目标，农贸市场、圩镇停车场及周边配套设施建设有序推进。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分别结清农贸市场、圩镇停车场、周边配套设施建设的相关费用，保障各部分正常运营，稳固建设成果。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无
三、改进意见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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